星政发〔2024〕1号

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关于对桂林洁伶工业
有限责任公司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的通知
区安委办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应急管理局，桂林洁伶工业有限责任公司：

桂林洁伶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除尘器系统缺十二套锁气卸灰装置、布袋正压吹送粉尘未采取火花探测消除防范措施。依据《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第十一条规定，判定为重大隐患。上述隐患已被桂林市安委办挂牌督办，根据《桂林市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制度》（市安委办〔2013〕3号）和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专项行动要求，区政府决定对上述隐患挂牌督办。

请区安委办牵头组织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应急管理局和桂林洁伶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照重大隐患“五落实”（落实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期限、预案）要求，于2024年3月31日前完成隐患整改，整改完成后及时按程序组织验收核销。
附件：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责任清单

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

2024年1月12日

附件
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责任清单

	序号
	重大事故隐患基本情况
	整改要求
	整改期限
	整改责任单位
	整改单位责任人
	整改监管单位
	监管单位

负责人
	负责区领导

	1
	布袋正压吹送粉尘未采取火花探测消除防范措施
	安装火花探测装置
	2024年3月31日
	桂林洁伶工业有限责任公司
	陈百诚
	区工信局

区应急局
	陈凡

彭斌
	文杰

	2
	车间12套除尘器系统缺失锁气卸灰装置
	安装锁气卸灰装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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